
附件1

武胜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审批表

项目名称：                                变更编号： 001FLX

	项目建设单位

（盖章）
	

	1.本次送审变更项目原因及依据说明：                                       

2.本项目招标控制价××万元，合同金额××万元，本次变更前已累计变更了         _____次，本次变更送审金额为       万元，变更后累计净增加投资       万元，占招标控制比例为+﹣××%，本次变更的资金来源：                     。                         

兹提出工程变更，请予审批。

3.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签字）：         施工单位（盖章）：

4.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签字）:         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1
	本次变更送审金额
	

	2
	本次变更后累计净增加金额
	

	设计单位意见：
	监理单位意见：

	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项目审批部门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



	县政府意见

	分管领导：

	负责财政工作领导：

	主要领导：


备注：1.本表由项目建设单位填报，项目建设单位由现场代表、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设计、监理单位由项目设计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项目行政主管部门由现场查勘人员、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行业主管部门、项目审批部门、财政部门由现场查勘人员及审核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以上签字均须签署明确意见。

      2.项目变更编号标准格式为三位数字+LX（代表零星变更）或FLX（代表非零星变更），如001FLX编号代表某项目第1号变更且属于非零星工程变更。

      3.变更原因分为：工程设计变更，施工组织设计和措施变更，清单工程量误差，其他。

      4.本表应双面打印（备注页不需打印）。

附件2

零星工程变更限额标准

单位：万元

	项目投资概算
	单项变更

增加或减少

限额
	
	项目投资概算
	累计零星变更

净增加限额

	＜500
	≤5
	
	≤500
	≤投资概算*4%

	500（含）—

5000（不含）
	≤10
	
	5000
	≤100

	5000（含）—

50000（不含）
	≤20
	
	50000
	≤500

	≥50000
	≤30
	
	100000
	≤750

	
	
	
	≥150000
	≤1000


备注：1.累计零星变更净增加限额根据项目投资概算按照插值法计算，如投资概算9500万元的项目，累计零星变更净增加限额为：

100+（500﹣100）/（50000﹣5000）×（9500﹣5000）=140万元。

2.项目投资概算应当采用经投资主管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核定的初步设计概算。如工程项目未单独审批项目概算的，以项目招标控制价金额为准。

3.零星工程变更计入零星变更累计金额；项目总投资突破投资概算或单个标段累计变更金额超过该标段中标价10%后，不得再进行零星工程变更。

4.零星工程变更的审批遵循“一事一批”原则。

附件3

武胜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核查

专家评估意见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评估意见：



	该工程变更内容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是□     否□

审查意见：

	评估专家组组长（签字）：

专家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评估意见应包括项目基本情况，中标情况，拟变更工程的内容、金额、原因等，评审专家是否同意建设单位提出的工程变更，对属于勘察、设计、图审、预算、监理等中介服务单位引起的变更进行认定；对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认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常委会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县法院，县检察
院，人武部。

武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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